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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实做好2021年度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省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绩〔2019〕10号）、《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的通知》（徐政财字〔2019〕33号）和《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区级预算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的通知》（徐政财字〔2020〕9号）文件要求，对我单位项目资金开展绩效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项目资金有关账目，收集整理项目资金支出相关资料。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确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及步骤时限等。2021年度我部门预算共安排120万元，一个预算项目-民兵事业费，项目经费全部拨付到我单位，再由我单位按季度拨付保定军分区，按预算执行。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核审批制度，项目经费预算、支出等一律经财务审核，审核合格后由领导批示方可组织实施，严格把握财务管理关，由责任领导督办，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1年，在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下，民兵训练基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区委关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由计划的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和宣传骨干，我单位依托河北省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确定部门预算和预算额度，清晰描述预算项目开支范围和内容，确定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严格预算绩效控制、绩效分析、绩效评价，圆满完成了上级要求。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我单位通过部门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年初绩效目标设定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基本能够实现，能够按照预期目标完成，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完成较好，群众满意度较高。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通过对2021年所有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自评，认真总结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进一步完善项目申报、实施、绩效评价工作流程，健全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明确项目事前、事中、事后专项监督流程和监督机制，确保新的项目实施的科学合理、清晰准确。



                                2022年11月15日
